	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阳环高验〔2016〕1号
2016年1月18日，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阳江市嘉嘉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1、 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高新三路西边地段，本项目占地面积14125.01 m²，建筑面积3600 m²。主要建设内容为厂房、仓库、办公室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厂内主要建设2栋1层高的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筑物分别有车间1共一层，建筑面积1728m²；车间2共一层，建筑面积1836m²；附属设施共一层，建筑面积36m²。主要以301钢板为原材料，通过切割、水磨、冲压成型、装配、包装等工序生产方格刀片等五金配件。包装材料主要为纸箱，年用量为2000个/年。项目总投资：4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2万元。

二、验收监测结果（阳环监测验字(2015)第79号）

1、阳江市嘉嘉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水磨废水经三级处理后回用。根据废水监测结果，处理后的生活污水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7项指标日均值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排放和设计要求。

废水总排放量约0.0172万m3/a，其中化学需氧量总排放量为0.031吨/年，氨氮排放总量为0.0016吨/年，均符合阳江市环境保护局高新分局阳环高建审〔2014〕8号文规定的下达的废水总量控制指

标要求。

2、废气监测结果表明：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0.89mg/m3，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无组织排放烟（粉）尘排放限值要求。

3、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1、▲2▲3和▲4噪声监测点昼间噪声测值为56.3～64.2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4、钢材边角料、废包装材料和水磨渣分类收集后交有关单位外运回收，员工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外运到垃圾填埋场作填埋处理。
该项目基本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的环保措施要求，于1月20日经我局业务评审会集体研究，同意阳江市嘉嘉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竣工通过环境保护验收。并提出如下意见：

1、废水、废气排污口必须规范化设置；

2、加强环境管理，减少废水、废气、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继续完善厂区的美化绿化工作。

附件：阳江市环境监测站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阳环监测验字(2015)第79号）

阳江市环境保护局高新分局

2016年2月4日


